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校办公室文件 
校办发[2011]9号


2011年4月12日校长会议纪要

    2011年4月12日下午，周进校长主持了校长会，全体校领导出席。会议讨论了学校有关院系申请成立研究所等事宜。会议决定如下： 

    一、院、系、部、基地根据需要在有实际课题到校的情况下可以向学校申请成立一个研究所，报校长批准。

二、批准成立的研究所，所长由具备高级职称的专职教师或工程技术人员兼任，成员以专职教师及工程技术人员兼任为主，随着科研工作任务增加，可根据实际承担项目和到校科研经费情况按照《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开展科研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校科[2011]3号）的规定报请学校批准设编。

三、研究所不设级别，不刻公章，所有对外承担项目签订合同使用学校公章。

四、经批准设立的研究所所需条件和科研场地由各单位先自行解决；因项目研究需要、单位无法满足的，由单位提出申请，由学校解决；研究所成立之初所需办公设备添置费用从所在单位教学业务经费中支出，经院长、系主任批准后可在限额人民币20000元以内开支。

五、研究所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按照学校制定的《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科研经费管理试行办法》实施（另发文）。

六、根据学校科研工作需要，会议建议成立科研处，报请董事会批准。

七、会议决定将《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有偿服务收入分配及管理办法》向全校各单位征求意见修改后再提交校长办公会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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